
关于工业企业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工业企业：

目前，我区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，根据 11月 8日上午全

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和市、区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

现就我区工业企业做好目前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

工业企业是疫情防控责任的主体，企业主要负责人是疫情防

控第一责任人。企业应履行好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建立好企

业内部疫情防控组织体系，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，

抓好企业员工疫情防护监督和健康监测。

二、做好人员监测管理

各企业要做好人员监测管理。原则上实行员工“两点一线”

上班模式，减少不必要聚集活动；不安排人员前往中高风险地区

出差，因工作前往市外出差的人员，做好行程登记备查；做好返

岗员工管理，掌握员工流动情况，从重庆主城或其他中高风险地

区返万的人员，要严格按照属地要求，分区分类进行健康管理。

对货车司机尤其是跨省流动的货车司机等重点人员，要严格落实

疫情防控要求，告知司乘人员应履行的防控责任，不藏匿、瞒报、



漏报行程，到万后配合做好社区报备、核酸检测、居家隔离等防

控措施，同时按要求对运输货物做好闭环运输和消杀工作。对企

业内发现异常码的人员，要立即上报并配合做好流调溯源、排查

管控等工作；持续关注全区及属地疫情防控规定，督促员工按要

求做好核酸检测。

三、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

各企业要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。加强企业进出管理，

对来访者和进出车辆严格登记，进入人员需检测体温、佩戴口罩、

查验“渝康码”“行程码”。加强重点场所管理，对人员密集的

车间、食堂、宿舍等重点场所，落实戴口罩、错峰就餐、保持 1

米距等要求。做好员工健康监测，对出现发热、咳嗽等急性呼吸

道感染症状的人员，应及时就诊。提高应急处置能力，结合本企

业实际制定完善疫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，加强防疫物资

储备。畅通信息上报渠道，一旦企业内出现疫情，立即采取就地

隔离，并立即向主管部门和属地卫生防疫部门报告，配合做好后

续防控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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